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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科技职业学院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
枣科疫防﹝2022﹞35 号 

 

 

转发《关于依法惩处违反疫情防控法律法规 

行为的通告》的通知 

 

学院各部门，高级技工学校、职教中心学校，各防控工作专班： 

现将《枣庄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

部）关于依法惩处违反疫情防控法律法规行为的通告》转发给你们，

请组织全体师生员工在政治业务学习、入学教育等环节，做好学习

落实。 

 

 

2022 年 8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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